
朝陽科技大學 109 年度計畫專案計畫助理徵才公告 
職務名稱 設立選才專案辦公室專案計畫助理 
名 額 2 名（得增列候補人員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3 個月） 

聘 期 
自到職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，並視教育部計畫核定情形延長聘用年限，前

3 個月為試用期，若無法勝任，聘任單位得以提早解聘。 

工作項目 

1. 負責新課綱、學習歷程檔案與招生選才之連結及訂定。 
2. 負責訂定及彙整評量尺規。 
3. 負責聯繫高中職及辦理校內對接活動。 
4. 負責辦理校內人員培訓、優化選才相關事務。 
5. 負責計畫經費核銷相關事宜。 
6. 負責校務研究蒐集、統整及分析高中職學習歷程檔案。 
7. 負責分析各入學管道學生表現並結合招生選才標準之調整。 
8. 負責導入評分輔助系統及協助各系評分。 
9. 負責研擬其他招生選才配套機制。 
10. 負責計畫管考相關事宜。 

應具資格

條 件 

1. 熟悉資料探勘方法與工具者，具有資料統計分析、異質資料分析與整理經驗能

力者尤佳。 
2. 人際溝通表達能力佳，具有獨立作業及團隊合作能力。 
3. 具備撰寫計畫方案、主動積極、可歸納整理資料重點與具文稿能力者。 
4. 具有執行計畫工作經驗者或相關工作經驗者佳。 
5. 能配合業務需要加班者。 

待 遇 
月薪 32,470 元，另含勞保、健保及勞工退休金，依本校聘用規定及教育部計畫相

關規定辦理。 
報名期間 需於 109 年 2 月 12 日(三)前將應徵資料寄達本校 
面 試 經初審合格者將擇優通知參加面試及筆試(時間另訂) 
工作地址 朝陽科技大學(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) 

聯絡方式

及 備 註 

一、應徵資料文件： 
1. 甄選報名表(含聯絡電話、E-mail、工作經歷、簡要自述) 
2.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3.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

二、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 109 年 2 月 12 日(三)。經初審合格者將擇優通知參加面

試(面試時間另定)，條件不符者恕不退件與通知。 
三、其他說明： 

1. 一律以掛號郵寄至 41349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「朝陽科技大學 
招生服務中心」，並於信封上註明「應徵計畫專任行政助理」、姓名及聯絡

電話。 
2. 錄取人員聘用時間自報到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四、本校教職員年假為 109 年 1 月 22 日（三）至 2 月 9 日（日），如有疑問請於

上班日電洽朝陽科技大學招生服務中心吳小姐(04-23323000#4033)。 
 


